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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决议草案 
 
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防止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转入非法用途防止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转入非法用途防止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转入非法用途防止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前体转入非法用途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重申管制前体化学品是防止此种化学品转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一个关键构成部

分  

震惊地看到非法制造包括安非他明 甲安非他明和迷魂药类药物在内的合成药物

的现象继续蔓延以及与这些药物的滥用有关的对健康的危害  

注意到合成药物问题和化学品贸易的全球性使得同所有有关机构和化学工业及贸

易界进行全面合作对防止转移用途至关重要  

认识到 1988 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为此种合作提

供了基础和框架  

回顾共同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在 1998年 6月 10日S-20/4 A
和 B决议中通过的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 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

的规定和对前体的管制措施  

认识到需要进一步提供资料以鉴别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化学品  

                                                        
*  代表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  

1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会议正式记录 1988年 11月 25
日至 12月 20日 维也纳 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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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识到许多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化学品也用于合法工业和贸易中  

铭记在非管制和易于替代的化学品用于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情况  

认识到进行药物特征鉴定和杂质定量定性分析以及药物法医分析结果对取得有关

非法制造合成药物使用的化学品的趋势和有关该化学品的资料方面的重要性  

还认识到现经常大量缉获到 3,4-亚甲基二氧苯基 2 丙酮 也称胡椒基甲基酮

该物质是列于 1988年公约表一中的受管制化学品 也是用于非法制造迷魂药类药物的

一种重要前体 但该种化学品的合法贸易却不多  

1. 建议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及区域组织尽一切努力加强联系 促进被用作关键

化学品来源的国家和非法制造合成药物的国家之间交流信息  

2. 促请各国政府和国际及区域组织尽一切努力同所有有关机构和化学工业及贸
易界加强全面合作以确保快速交流信息 特别是有关阻截的货运 可疑的交易和查明

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新的化学品的资料  

3. 还促请各国政府执行化学品管制作业程序 以便至少贯彻落实管制前体措施

特别是共同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在 S-20/4 B决议中通过的有关
出口前通知的措施 落实执行 1988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第 12条和第 18条以及关于跟踪追查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实验室主要设备的公约第 13
条  

4. 建议各国政府和国际及区域组织收集和交流必要的信息 以查明用于非法制

造合成药物的化学品及这些化学品的来源 此种信息应提供给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和

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 以供进行必要的分析 判读和传播  

5. 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及区域组织把如此获得的信息用作防止此种化学品转移
用途未来采取措施的依据  

6. 促请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利用麻管局确定的有限的国际特别监视清单并视情
况以自愿监测的化学品清单加以变通使用或补充 以反映非法制造药物的国家和区域

形势和不断变化的趋势  

7. 呼吁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考虑建立发现拟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可疑关键非管
制化学品预警系统 以便可向化学工业和贸易界以及适当当局迅速传播信息  

8. 促请各国政府同化学工业和贸易界一道制定合作方案 以确保经常交流信息

从而促进提高对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的认识 并鼓励报告可疑的交易  

9. 建议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考虑制定化学工业和贸易准则 列出可疑交易的标

志 并允许定期修改规章和程序  

10. 还建议各国政府考虑在必要时利用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技术支助 协助

制定和传播药物特征鉴定和杂质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和编制化学品追踪程序 作为鉴别

制造趋势和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新化学品的工具  

11. 还建议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及区域组织考虑是否可建立一个合作实验室网络
作为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促进更好地了解非法制造趋势 新药物和用于非法制造的前

体  

12. 建议各国政府在必要时考虑加强调查非法实验室 阻截的货运和缉获的化学

品的现有强制执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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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建议 鉴于胡椒基甲基酮的合法贸易非常有限 对于所有涉及该化学品的

交易均应予以关注 在最终用户彻底查清后才可允许进行货运  

__________________ 


